
武房发〔2010〕75号

关于开展2009年度全市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年检工作的通知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和《湖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鄂建〔2000〕135号）的规定，经研究决定，现就2009年度全市房地产企业资质年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检时间

年检起止日期为2010年5月4日——2010年7月31日
二、年检范围

2009年12月31日（含12月31日）前，经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及原武汉市城市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批准成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含一级企业）须参加年检。

省属已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须到我局进行年检备案。

三、年检内容

（一）开发企业的基本情况及相应的变动情况；

（二）开发企业开发经营情况；

（三）开发企业诚信情况；

（四）开发企业统计及相关信息报送情况；

（五）开发企业涉及的相关投诉案的处理及整改情况。

四、年检的基本程序

资质年检采取网上申报资料审查与书面材料审查相结合方式，必要时辅以现场检查。主要程序如下：

（一）开发企业网上填报房地产开发管理业务系统数据（含企业信用档案）、《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申报表》及《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

（二）局开发处提取、审核开发企业网上上报数据。

（三）网上数据审核通过后，凡在桥口、汉阳、洪山、武昌、东西湖、江夏、汉南、蔡甸、黄陂、新洲区注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须到区级行业主管部门初检，由区级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并加盖印章后报我局审定。

（四）办理资质年检的开发企业携加盖公司公章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申报表》与资质年检报告及相关年检材料一并报送局开发处。

（五）经对照文字资料和网上数据无误，对符合年检要求的，由我局制发资质证书。（统一使用武房开〔****〕****号）

五、年检申报材料
参加年检企业应提交以下备检资料：

（一）年检申请报告（2009—2010年度企业开发经营基本情况）；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申报表》（可在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政务网上下载，网址：www.whfg.gov.cn）,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四）2009年会计审计报告原件；

（五）2009年度房地产开发项目相关资料（如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或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六）暂定级资质企业需提供2009年度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有效证明材料（加盖单位公章）；联合开发项目的还需提供该项目联合开发协议、银行对帐单及投资明细帐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七）《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的样本和执行情况说明；

（八）《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九）申请核定等级、升级的企业按照资质评定标准提供相关材料。
年检资料封面应标明：企业资质等级、企业名称、资质证书编号、申报时间等，用A4纸张按年检申报材料的顺序装订成册。
凡未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企业，从2010年8月1日起，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
办公地址：汉口高雄路166号，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1308室，房地产开发管理处。
联系电话：85482295、85482291、85482189（传真）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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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各区房产局、开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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